
日期: 2024 年 10 月 10 日 

致城市規劃委員會 (規劃許可申請編號: A/YL-SK/381)

就有關部門意見，現回覆如下:- 

（1） 環境保護署

i. What types of workshop activities will be conducted on the site?
ii. Whether the applicant will follow the “Code of Practice on Handling the

Environmental Aspects of Temporary Uses and Open Storage Sites ”  to
minimize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impacts arising from the proposed use

iii. Any environmental mitigation measures to minimize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nuisance arising from the proposed use? (For example, whether noisy activities
would be conducted within enclosed structures)

iv. Please clarify the sewerage arrangement of the proposed use. If septic tank and
soakaway system would be used, whether the requirements set out in
“ProPECC PN 1/23 - Drainage Plans subject to Comment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will be followed.

問題 i: 申請地點擬議用途為汽車修理工場及露天存放車輛、汽車零件。  

問題 ii: 申請人會遵行《處理臨時用途及露天貯存地點的環境問題實務守則》，使

擬議用途對周邊環境的影響減到最低。

問題  iii: 申請地點有關用地的路面妥善鋪設或使用堅硬物料重鋪，特別是用地前

面的空地及離通路閘口 5 米以外的地方，以免當車輛行駛時揚起塵埃。 

露天部分會鋪上石屎地台，髹上防滲漏地台塗料，並裝設適當的去水設

備。

存放在露天地方而可能漏出油污或化學廢物的物料，會放在防滑厚膜上，

然後用防水布妥善覆蓋，以免污染泥土。

進行產生噪音的工作時，應盡量遠離所有易受噪音影響的地方。此外，

盡可能採取下列措施以盡量減少噪音滋擾： i) 在封閉的建築物內進行；

及 ii) 在易受影響的時分 (即晚上十一時至早上七時) 不會進行任何高噪

音的工作。



問題 iv: 從申請地點排放的污水會導引至附近的公共污水渠。如沒有公共污水

渠，便會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 

           在有關用地採取措施以減少廢物，以及把污水循環再用。 

           設置排水道及隔油裝置，以減少由徑流帶來的污染物。 

申請人會遵照「ProPECC PN 1/23 - 須由環境保護署提出意見的排水圖

則」所載的規定。 

  

額外資料:- 

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於 2023 年 4 月經修訂的規劃指引編號 13G 擴大了第 2 類地

區的覆蓋範圍，將約 320 公頃土地從第 3 類及第 4 類重新分類為第 2 類地區。有

關申請地點在指引中屬於重新分類而提升至第 2 類地區。 

據了解申請地點附近近年均不斷有土地獲批准規劃許可作露天貯物，有部分土地

更已作有關活動多時 。而周邊環境更是休耕農地、臨時構築物、工廠、露天貯物

場及空置/荒廢用地等用途。我們的申請即使獲批准規劃許可，對周邊環境不會

產生重大的不利影響。 

根據政府新聞網於 2023 年 4 月 14 日的標題為「修訂規劃指引 應付棕地作業遷

移」的報導中提及： 

“修訂後，約 320 公頃第三類和第四類土地重新分類為第二類地區，當中約 185

公頃現已被棕地和其他用途佔用，餘下 135 公頃目前未被佔用，可供棕地作業者

搬遷業務。”; 及 

“城規會注意到政府的長遠目標是把棕地作業設置於多層現代產業大樓中 。惟並

非所有棕地作業都可以在多層大樓中營運 。且該類大樓或尚未落成，故部分棕地

用途仍需以露天場地形式經營。 

城規會強調，重新分類並非縱容「先破壞、後建設」，會根據個別情況，參考規

劃因素和申請人提交的技術評估，考慮每項規劃申請。” 

申請人和土地使用人承諾假若日後有關部門要求恢復原狀，會積極配合將申請地

點恢復原狀。 

現附上有關報導。 

 



  



（2） 規劃署 

i.       Noting that your current operation in Yuen Long South is affected by Yuen Long 
South Second Phase Development,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current 
operation, such as type of use, site size, number of structures, operational 
activities, daily vehicles travelling to/ from the Site etc. 

ii.      If you have done site search for other potential sites, please provide the details of 
those potential sites and reasons of not choosing those sites, as well as the reasons 
of choosing the Application Site. 

iii.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n the vehicles and vehicle parts repaired/ stored at the 
Application Site, i.e. number of vehicles, types, size, height and weight and 
whether paint spraying will be involved. 

iv.      Please clarify whether vehicles exceeding 5.5 tonnes will enter/ exit within the 
Application Site. 

 

問題 i: 現時用途為汽車維修工場，由 2020 年 7 月 3 日營運至今，面積約 368

平方米，構築物 1 個 (內有 2 個工作架) 。露天部分用作臨時存放車輛、

汽車零件。 

主要維修引擎及機械，更換機油、冷卻劑及其他零件，維修制動系統及

更換剎車皮，維修空調系統，存放汽車零件、校正車身、汽車年檢前預

檢。 

           每日進出車輛數目不超過 10 架。 

 

 問題 ii: 自 2020 年 7 月獲地政總署的清拆登記日起，這 4 年間我們不斷嘗試去

找尋合適的地點，曾搜索位於元朗大棠、廈村，錦田，八鄉，新田，屯

門新慶村等地點，奈何都因各種原因而未能成功。包括: 有地點為元朗

南第三期發展的土地、有地點需承租面積過大、有地點租金呎價十分高

昂、有地點涉及業主人數太多未能取得一致共識、更有地點是聯絡不上

業主，放租人身份不明。 

亦分別於 2023 年 5 月 15 日及 2023 年 12 月 22 日收到地政總署的信函，

誠邀參與地政總署的 “擬為受政府公共項目影響須遷離的棕地作業經

營者而設的租賃招標安排”。 

於 2023 年 5 月 15 日招標安排中的土地有(1)新界屯門第 16 區海華路的

政府土地；(2)新界屯門楊青路的政府土地；(3) 新界屯門第 40 區浩發里



的政府土地；(4)新界元朗福喜街附近的政府土地；(5)新界大埔離大華

街的政府土地。經参閱所有土地資料後，基於土地位置、面積以及我們

可承擔的租金，我們投標了新界屯門第 40 區浩發里的政府土地，可惜

在 2023 年 8 月 28 日收到地政總署的信函通知中得知，我們的投標並沒

有中標。(見附件 1) 

 











 

 

於 2023 年 12 月 22 日招標安排中的土地有(1)新界屯門第 40 區浩洋街

的政府土地；(2)新界屯門第 16 區海華路的政府土地；(3)新界上水馬會

道與寶運路交界處的政府土地；(4)新界丈量約份第 77 約坪輋的政府土



地；(5)新界坪輋坪輋路附近的政府土地。經参閱所有土地資料後，基於

土地的位置、面積以及我們可承擔的租金，我們投標了新界屯門第 40

區浩洋街的政府土地，可惜在 2024 年 4 月 11 日收到地政總署的信函通

知中得知，我們的投標並沒有中標。(見附件 2) 













 

 

於 2024 年 3 月，經朋友口中得知，申請地點放租，經視察後，申請地

點的位置十分適合我們、面積都與我們現時的運營地點面積相約。 雖然

業主得知我們乃小本經營，資金有限，願意以較相宜的租金將土地租予

我們，可惜與業主深入接觸後得知有關地點位於「農業」地帶。 頓時感

到又回到最初的起點。面對搬遷的日子愈來愈近，經濟不景，經營成本

上升，感到前路茫茫。 

在得知發展局協助受影響的棕地作業者的支援 -  「支援受政府項目收回

土地及清拆行動影響的棕地作業」，隨即我們馬上就填妥有關表格向發

展局查詢有關申請地點。 

在收到該局的回覆 (見附件 3) 並細閱內容後，決定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就

申請地點申請為期不超過 3 年的臨時規劃許可，以作最後嘗試。 





 

問題 iii: 申請地點修理/存放的車輛主要以私家車及不超過 5.5 公噸的輕型貨車

及其有關車輛零件為主。 

修理/存放的車輛數目不超過 10 架。 

申請地點有關用地不會涉及噴漆工作。 



  問題 iv:超過 5.5 公噸的車輛不會在申請地點內進出 

  



（3） 運輸署 

(a) The applicant should demonstrate the smooth manoeuvring of vehicles to / from 

[nearest public road], along the local access and within the site; 

(b) The applicant should note the local access between [nearest public road] and the site 

is not managed by this Department. 

 

問題 (a) : 申請人現附上 3 幅交通行車分析圖以證明 (1) 車輛可順暢地由最近

的公共道路 (金水南路)，沿通道駛入申請地點，及 (2) 車輛可順暢

地由申請地點駛出，沿通道至最近的公共道路 (金水南路) 。 請見附

件: 行車線圖 (往返申請地點與金水南路) 、車輛行駛軌跡分析 (進入) 

及 車輛行駛軌跡分析 (離開)。 

 



 

 

 

問題 (b) :  申請人知悉最近的公共道路 (金水南路) 與申請地點之間的通道並

非由 貴部門管理。 

 



（4） 漁農自然護理署 

(a)  The subject site falls within the “AGR” zone and is generally occupied by some 
sundries. Th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re active in the vicinity, and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s such as road access and water source are also available. The subject 
site can be used for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such as open-field cultivation, 
greenhouses, plant nurseries, etc. As the subject site possesses potential for 
agricultural rehabilitation,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is not supported from 
agricultural perspective. 

(b)  Nevertheless, we have no comment on the planning application from nature 
conservation perspective. 

 

回覆如下:- 

雖然申請地點位於“AGR”區域內，據了解申請地點附近近年均不斷有土地獲

批准規劃許可作露天貯物，有部分土地更已作有關活動多時 。而周邊環境更是休

耕農地、臨時構築物、工廠、露天貯物場及空置/荒廢用地等用途 。我們的申請即

使獲批准規劃許可，對周邊環境不會產生重大的不利影響。 

而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於 2023 年 4 月經修訂的規劃指引編號 13G 擴大了第 2 類

地區的覆蓋範圍，有關申請地點在指引中屬於重新分類而提升至第 2 類地區。 

據政府新聞網於 2023 年 4 月 14 日的標題為「修訂規劃指引 應付棕地作業遷移」

的報導中提及： 

“修訂後，約 320 公頃第三類和第四類土地重新分類為第二類地區，當中約 185

公頃現已被棕地和其他用途佔用，餘下 135 公頃目前未被佔用，可供棕地作業者

搬遷業務。”; 及 

“城規會注意到政府的長遠目標是把棕地作業設置於多層現代產業大樓中 。惟並

非所有棕地作業都可以在多層大樓中營運 。且該類大樓或尚未落成，故部分棕地

用途仍需以露天場地形式經營。 

城規會強調，重新分類並非縱容「先破壞、後建設」，會根據個別情況，參考規

劃因素和申請人提交的技術評估，考慮每項規劃申請。” 

申請人和土地使用人承諾假若日後有關部門要求恢復原狀，會積極配合將申請地

點恢復原狀。 

現附上有關報導。 



 

 

 

 

 



（5） 規劃署城市設計及園境組 

(a)  Based on site photos taken in July 2024, the site is hard paved with some temporary 
structures. No significant landscape resources is observed within the site. 
Significant adverse landscape impact arising from the proposed use is not 
anticipated. 

(b)  According to the aerial photo of 2023, the site is located in a miscellaneous rural 
fringe landscape character comprising of farmlands, scattered temporary structures 
and tree groups, village houses within the “V” zone to north and warehouses within 
the “I(D)” zone to the south. Noting that active farming is observed within the same 
zone in proximity, there is concern that approval of the application would further 
alter the landscape character of the “AGR” zone. 

 

回覆如下:- 

雖然申請地點位於“AGR”區域內，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於 2023 年 4 月經修訂

的規劃指引編號 13G 擴大了第 2 類地區的覆蓋範圍，將約 320 公頃土地從第 3 類

及第 4 類重新分類為第 2 類地區。有關申請地點在指引中屬於重新分類而提升至

第 2 類地區。 

據了解申請地點附近近年均不斷有土地獲批准規劃許可作露天貯物，有部分土地

更已作有關活動多時 。而周邊環境更是休耕農地、臨時構築物、工廠、露天貯物

場及空置/荒廢用地等用途。我們的申請即使獲批准規劃許可，對周邊環境不會

產生重大的不利影響。 

據政府新聞網於 2023 年 4 月 14 日的標題為「修訂規劃指引 應付棕地作業遷移」

的報導中提及： 

“修訂後，約 320 公頃第三類和第四類土地重新分類為第二類地區，當中約 185

公頃現已被棕地和其他用途佔用，餘下 135 公頃目前未被佔用，可供棕地作業者

搬遷業務。”; 及 

“城規會注意到政府的長遠目標是把棕地作業設置於多層現代產業大樓中 。惟並

非所有棕地作業都可以在多層大樓中營運 。且該類大樓或尚未落成，故部分棕地

用途仍需以露天場地形式經營。 

城規會強調，重新分類並非縱容「先破壞、後建設」，會根據個別情況，參考規

劃因素和申請人提交的技術評估，考慮每項規劃申請。” 

申請人和土地使用人承諾假若日後有關部門要求恢復原狀，會積極配合將申請地



點恢復原狀。 

現附上有關報導。 

 

 

 

 

 

 

 

 

 

 

 

 

 

 

 

 

 

 

 

 

D.S. MOTOR SERVICES 

2024 年 10 月 9 日 


